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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6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26-001
转债代码：113051 转债简称：节能转债
债券代码：137801 债券简称：GC风电01
债券代码：115102 债券简称：GC风电K1
债券代码：242007 债券简称：风电WK01
债券代码：242008 债券简称：风电WK02
债券代码：242932 债券简称：25风电K2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374,000元“节能转债”转为公司A

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349,527股，占“节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697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节能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998,626,
000元，占“节能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542%。

● 2025年第四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有人民币4,000元“节
能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1,193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0号）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
6月21日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3,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0
亿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2%、第二年为0.4%、第三年为0.6%、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
1.8%、第六年为2.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09号文同意，公司 3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7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转债简称“节能转债”，交易代码“11305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节能转债”自2021年12月27日（原转股起始日期为
2021年12月25日，因遇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2021年12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1年12月27日至2027年6月20日。“节能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4.05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3.33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7日起调整为4.0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节
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57)。

因公司配股发行股票，“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自2022年11月29日起调整为3.61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09)。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5日起调整为3.52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节能
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9日起调整为3.44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节
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引起“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0)。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8日起调整为3.37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节
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引起“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7)。

因公司实施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5年 10月 23日起调整为
3.3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引起“节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5)。

截至目前，“节能转债”转股价格为人民币3.33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有人民币4,000元“节能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1,193股，转股数量占“节能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24%。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374,000元“节能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

股股数为349,527股，占“节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6972%。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节能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998,626,000元，占“节能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54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506,546,319
5,933,832,878
6,440,379,197

本次可转债转股

-
1,193
1,193

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506,546,319
5,933,834,071
6,440,380,390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节能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 2021年 6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相关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律（合规）部
联系电话：010-83052221
咨询邮箱：cecwpc@cecwpc.cn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6-002
转债代码：111013 转债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有人民币1,167,000元“新港转债”转换为浙江新

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132,002股，占“新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33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新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67,968,
000元，占“新港转债”发行总量的99.6839%。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 47,000元“新港转
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5,419股，占“新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8号）文件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3年3月8日公开发
行了 3,691,35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 36,913.50万元，债券期限为 6
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0%、第二年为0.50%、第三年为1.0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2.20%、第
六年为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89号文同意，公司 36,913.5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5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港转债”，债券代码“111013”。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已发行的“新港转债”自2023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9.18元/股，最新
的转股价格为8.67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5元（含税），自2023年6月
5日起，“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0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2）。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8元（含税），自2024年5月

8日起，“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8.8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3）。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8元（含税），自2025年6月
12日起，“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8.6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新港转债”转股期间为：2023年9月14日至2029年3月7日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47,000元“新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

股数量为5,419股，占“新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有人民币1,167,000元“新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

为132,002股，占“新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33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新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67,968,000元，占“新港转债”发

行总量的99.6839%。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0
400,577,583
400,577,583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5,419
5,419

其他股份变动

0
0
0

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0
400,583,002
400,583,002

四、其他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5-83122625
联系邮箱：xzg1129@163.com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4
2025年4月2日~2026年4月1日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91,897股

0.6973%
4,001.28万元

35.79元/股~50.9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日，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回
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高于
人民币 63.52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4日及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0）、《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2）。

因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025年5月29日（权
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63.52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63.2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因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025年10月14日
（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63.27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63.1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2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86,946股，
占公司总股本142,240,000股的比例为0.131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0.93元/股，最低价为47.19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139,224.1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991,897股，占公司总股本142,240,000股的比例为0.697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0.93元/股，
最低价为 35.7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012,801.3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88401 证券简称：路维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1
转债代码：118056 转债简称：路维转债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路维转债”自2025年12月17日开始转股。2025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路维
转债”累计已有人民币482,000元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14,733股，占“路维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76%。

未转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路维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14,
518,000元，占“路维转债”发行总量的99.9216%。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路维转债”合计转股金额为人民
币482,000元，累计转股数量为14,733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79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615,000,000.00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数量 6,150,0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615,000,000.00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7,844,414.06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607,155,585.94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即 2025年 6月 10日，T-1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余额由主
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5〕154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61,5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5年7月1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路维转债”，债券代码“118056”。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5年6月17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5年 12月 17日，非交易日顺延）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1年 6月 10日）止（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公司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

为32.70元/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路维转债”转股价格未发生调整，最新转股价格为32.70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转股情况

“路维转债”的转股期限为2025年12月17日至2031年6月10日，2025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
月31日期间，“路维转债”累计已有人民币482,000元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14,733股，占

“路维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76%。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路维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14,518,000元，占“路维转债”发

行总量的99.921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截至2025年12月16日）

193,333,720
0

193,333,720

本次可转债
转股

14,733
0

14,733

变动后（截至2025年12月31日）

193,348,453
0

193,348,453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路维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86019099
邮箱：stock@newwaymask.net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6-001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24
2025年4月22日~2026年4月21日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4.14万股

0.40%
843.05万元

14.33元/股~16.0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2日，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5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和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提供的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76元/股（含），用于股权
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和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
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2）。
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人民币20.7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0.2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541,447股，占公司总股本136,613,184股的比例为0.4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6.05元/股，最低
价为14.3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430,511.0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88310 证券简称：迈得医疗 公告编号：2026-002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2/13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12月29日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7,283股

0.0766%
2,004,504.07元

15.69元/股~15.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30日分

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或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股
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1月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27,283股，占公司总股本166,

219,690股的比例为0.076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80元/股，最低价为15.6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2,004,504.0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6-003
债券代码：113634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8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2月30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侯军呈

方玉友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玺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中
国A股（交易所）

持股数量（股）

136,739,037
59,625,258
10,572,574
3,552,348

3,445,400

3,145,240

2,600,000

2,255,952
2,210,825
1,961,800

占总股本比例（%）

34.53
15.06
2.67
0.90

0.87

0.79

0.66

0.57
0.56
0.50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侯军呈

方玉友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玺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中
国A股（交易所）

持股数量（股）

136,739,037
59,625,258
10,572,574
3,552,348

3,445,400

3,145,240

2,600,000

2,255,952
2,210,825
1,961,800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比例（%）

34.53
15.06
2.67
0.90

0.87

0.79

0.66

0.57
0.56
0.50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6-001
债券代码：113634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珀莱转债自2022年6月14日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人民

币981,000元珀莱转债转换为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7,21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珀莱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50,732,000
元，占珀莱转债发行总量的99.8695%。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珀莱转债转股的金额为人民
币6,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3408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12月8日公开发行了7,517,130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75,171.30万元，期限 6年。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存续期限为自发行
之日起6年，即2021年12月8日至2027年12月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03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75,171.3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珀莱转债”，债券代码

“113634”。
根据有关规定和《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珀莱转债”自2022年6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2年6月14
日至2027年12月7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95.9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95.46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
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2年5月30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39.37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
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9）。

2、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自 2022年 9月 9日
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38.9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份调整“珀莱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3、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3年5月29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8.61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
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0）。

4、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105,350股回购注销完成，自

2023年8月29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8.6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调整“珀莱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3年10月23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98.2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5）。

6、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66,192股回购注销完成，自
2023年12月18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8.2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珀莱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6）。

7、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4年 6月 25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97.3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8）。

8、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509,992股回购注销完成，自
2024年10月28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7.4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珀莱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9、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5年 6月 17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96.2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

10、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242,424股回购注销完成，自
2025年8月26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6.2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珀莱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11、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5年10月17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95.4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5）。

12、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完成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29,344股，因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珀莱转债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95.46元/股，故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后不调整“珀莱转债”的转股价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不
调整“珀莱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 6,000元珀莱转债转换为公司A

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2%。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人民币981,000元珀莱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7,21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6%。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珀莱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50,732,000元，占珀莱转债发行总

量的99.869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29,344
395,975,938
396,005,282

本次可转债转
股
0
60
60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29,344

0
-29,344

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0
395,975,998
395,975,998

注：因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减少29,344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352850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6-002
债券代码：113634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2/31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12月29日

8,000万元~1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并在未来适
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数）,不超
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元/股（含），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
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8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暂未开展股票回购，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回购
计划。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2026-001
转债代码：113037 转债简称：紫银转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494,000元“紫银转债”已经转换成公司股票，累

计转股数为115,33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003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4,499,506,000元，占

“紫银转债”发行总额的99.9890%。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10月0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62,000元“紫银转债”转

为公司股票，转股数为16,978股。
一、紫银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68号），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银
行”或者“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5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紫银转债”），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
书[2020]254号文同意，公司4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紫银转债”，债券代码“11303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以及《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紫银转债”自2021年1月29日
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目前转股价格为3.65元/股。

二、紫银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494,000元“紫银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15,

33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0032%。
2025年10月0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62,000元“紫银转债”转为公司股票，转股数为

16,978股。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4,499,506,000元，占“紫银转债”发行总额的

99.989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股本
（2025年09月30日）

109,416,316
3,551,570,925
3,660,987,241

本期限售股解禁

0
0
0

本期可转债转股

0
16,978
16,978

变动后股本
（2025年12月31日）

109,416,316
3,551,587,903
3,661,004,219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8866792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81号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03071 证券简称：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6-001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庆春路137号华都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1
412,417,155
73.91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明晖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王竹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1,518,555
比例
（%）
99.7821

反对

票数

872,300
比例（%）

0.2115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06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473,417

比例
（%）

99.1172

反对

票数

886,400
比例（%）

0.8025

弃权

票数

88,600
比例（%）

0.080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365,500

33,289,100

比例
（%）

97.3774

97.1544

反对

票数

872,300

886,400

比例（%）

2.5458

2.5869

弃权

票数

26,300

88,600

比例（%）

0.0768

0.258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获得通过，且均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2关联股东已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丽芬律师、沈鹏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2026-001
债券代码：113660 债券简称：寿22转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寿22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寿 22转债”转股情况：自 2023年 5月 23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寿 22转债”累计转股金额

为311,000元，占“寿22转债”发行总量的0.0781%；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8,150股，占“寿22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1%。

●“寿22转债”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寿22转债”金额为397,
689,000元，占“寿22转债”发行总量的99.92%。

●“寿 22转债”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寿 22转债”未
发生转股，公司总股本不变。

一、“寿22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65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11月17日公开发

行39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9,800万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债券利
率：第一年为0.5%、第二年为0.8%、第三年为1%、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2%、第六年为2.5%。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32号文同意，公司39,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12月12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寿22转债”，债券代码“11366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寿22转债”转股期自2023年5月23日至2028年11
月1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寿22
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8.08元/股；因实施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寿22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
年7月4日由38.08元/股调整为37.65元/股；因实施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寿22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4年6月20日由37.65元/股调整为37.27元/股；因公司发生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相关事宜，
自 2024年 7月 8日，“寿 22转债”转股价格由 37.27元/股调整为 37.11元/股；因实施公司 2024年度权
益分派，“寿22转债”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6日由37.11元/股调整为36.84元/股。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6月28日、2024年6月12日、2024年7月5日、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寿仙谷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寿22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9）、《寿仙谷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寿22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0）、《寿仙谷关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6）、《寿仙谷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寿22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复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寿22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寿 22转债”转股期自 2023年 5月 23日至 2028年 11月 16日止。自 2023年 5月 23日至 2025年

12月31日，“寿22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311,000元，占“寿22转债”发行总量的0.0781%；累计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8,150股，占“寿22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1%。

其中，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寿22转债”未发生转股，公司总股本不变。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寿22转债”金额为397,689,000元，占“寿22转债”发行总量

的99.9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2025年9月30日）

0
198,243,911
198,243,911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0
0

变动后（2025年12月31日）

0
198,243,911
198,243,91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9-87622285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